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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珊柳欣

马甲线、A4腰、美人筋、比基
尼桥……朋友圈里一轮又一轮
刷屏，引发了健身热潮。这背
后，还有不断增多的消费纠纷，
包括退卡、转卡纠纷，也有受伤
等引发的纠纷。

大部分纠纷都跟私教服务
合同约定有关，而且由于合同大
部分是健身房提供的格式合同，
很多消费者都感觉自己吃了亏。

“我们签合同时哪会一条一
条跟商家较真，再说又不是法律
专业人士，根本意识不到相应的
条款会造成怎样的法律后果。
难道签合同之前还得找律师看
过吗？能不能在健身行业推行
一份规范合同，保障双方的权益呢？”宁波一名投诉转
卡未果的女士提了这样一个建议。

“说好可以转卡，
事到临头却变卦”

宁波的于女士去年帮还在上学的儿子办了一张
健身年卡，买了几十节私教课程挂在卡里。

“当时和教练说好，我儿子只有暑假七、八两个月
可以来锻炼，其他时间要去上学，如果私教课上不完，
能不能转给我。教练很爽快地说没问题。”于女士说。

“结果今年真的要来转了，健身房却不乐意了，说按
照合同约定是不能转的，如果一定要转得另外交一笔
钱，将卡片激活。我找当初的教练解决，对方居然不承
认承诺过，我只恨当时没有拿个录音机，把他说的话录
下来。现在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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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许丹敏称，私教课

程也是一种预付式消费，到底能不能转，首先看合同
约定。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则可按照《宁波市商业预
付卡消费争议处理暂行办法（试行）》第10条规定，实
名制预付卡服务交易的消费者（持有者）有权自行转
让持有人资格，但应当提前告知经营者，并办理转让
手续。

由于于女士当初在办卡时，没有将与教练的约
定写在合同中，导致如今很难举证证明双方之间有

过同意转让的约定，建议于女士还是与商家协商解
决此事。

“在健身房摔了一跤，
能索赔吗”

张先生今年上半年在健身房从跑步机上下来时，
不慎摔了一跤，膝盖、手臂都有不同程度受伤，送到医
院后，前后花掉了近2000元医疗费。

张先生说，他摔倒时，私教就在旁边，没有尽到提
醒或是安全保障的义务，健身房应当对他的损失也承
担一部分费用，但双方协商了好久，健身房都不同意，
认为摔倒是他自身原因造成，跟健身房无关。这事他
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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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律师称，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这些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即
要按照场所的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比如，在健身房
贴出告示提醒消费者注意自身安全，或者在健身教练
已经做出了指导的情况下，消费者个人使用器械不当
或不按照计划进行锻炼造成的伤害，主要由消费者个
人承担，健身房也承担相应责任。但如果是由于器械
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健身教练指导不当引起的个人伤
害，则应该由健身房承担大部分责任。

吃饭被收餐具消毒费
饭馆退费并赔礼道歉
王媛媛徐慧

“在店里吃饭还要付餐具费，这无疑是把消毒成本转嫁
到消费者身上。”

近日，温岭的童小姐拨通了12315热线，投诉温岭市城西
街道某饭店在事前未告知的情况下，向消费者收取餐具费。

当天，童小姐在买单时发现被收走了8元餐具费，“为什
么在饭馆吃饭还要付餐具费？”面对童小姐的疑问，工作人员
表示饭店收取餐具费是很正常的。

“一来饭店是有偿向餐具消毒公司购进餐具的；再者每
套餐具上都标有‘收工本费：1元’字样，用了就得付钱。”工作
人员说。

那么，收餐具费到底是否合理？“根据新版食品安全法，
食品经营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和餐
具。”温岭消保委工作人员解释，委托有条件和资质的餐饮具
消毒公司进行餐具消毒，是履行这项义务的一种途径，而不
应该作为收取费用的依据，餐饮企业应承担餐具消毒费用，
而不能将消毒产生的费用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在温岭消保委工作人员的协调下，饭店主动向童小姐赔
礼道歉，退给童小姐8元餐具费，并表示以后向顾客提供免
费消毒餐具。

“一次性餐具收费虽然不高，但事关消费者权益保障。”
温岭消保委工作人员说，饭店可以提供收费的一次性消毒餐
具，但必须事先告知并明示收费标准，同时也必须提供免费
餐具，供消费者自由选择。

涂改过的工资单当证据
法院：不具备真实性

通讯员应雨轩

打官司靠的是真凭实据，可就有这么一场官司，原告方提
供的关键证据竟然是一张被涂改的工资单。近日，玉环县法
院审理了一起某机械厂告叶某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法院认定，
该机械厂提供的工资单不具备真实性，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
请求。

2015 年 3 月，叶某被该机械厂招聘，当了一名仪表工。
2015年7月，叶某在车间工作时不慎被刀架绞伤左手。之后，
叶某提请劳动争议仲裁，与机械厂解除了劳动关系。

2016年2月，机械厂一纸诉状将叶某告上法庭，称叶某在
厂里工作4个月，每月2660元工资，后来，叶某要预借工资，厂
里同意了，分 5 次共借了 20800 元给叶某，之后叶某并未归
还。现在，厂方要求叶某偿还扣除工资后的多余部分。

蹊跷的是，叶某却是另一种说法。叶某说，当时双方约定
11个月工资是52000元，经过计算，从他开始上班到解除劳动
关系，总的工资是20800元，厂里分两次发放。

到底谁在说谎呢？这时，机械厂提交的一张工资单成了
关键证据。这是叶某的工资单，上面记载了4条叶某领取工
资的记录，而在下方记载结算内容的两行文字却有明显的涂
改痕迹，可以看出“庄某某已”“号”“用”这几个字是在原先文
字上涂改而来的。庭审中，当法官问及该机械厂法定代表人
的父亲庄某某涂改处的文字是怎么回事时，庄某某称记不清
了。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工资单文字有明显涂改，不具
备真实性，所以不能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因此，法院认定被
告欠款事实不存在，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新华社徐骏 作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16年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即将展开，8个督察组近日将分别进驻内
蒙古、黑龙江、江苏等地开展工作。这是继今年2月在河北进行中央环保督察试点后，“央字头”环保督察正
式在全国范围铺开，计划年内完成15个左右省区市督察任务。

马甲线、“六块豆腐干”来之不易
律师帮你捋一捋健身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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